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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鼓勵本校教師透過教師社群之成立，提升教師研究能量，並獎勵社群活動表現績優之社群，

特訂定「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特色躍升計畫績優教師社群遴選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 

(一) 由本計畫成立之教師研究社群。 

(二) 依規定辦理社群相關活動，且於每次活動結束後確實繳交活動執行情況報告表。 

(三) 於年度成果發表會，繳交社群成果報告書。 

(四) 於年度成果發表會，進行成果發表。 

三、申請方式及時間： 

本校績優教師社群遴選方式採自由報名；每年舉辦一次，由各社群召集人提出申請，申請期限由

計畫辦公室公告。 

四、申請文件： 

社群召集人須於公告截止日前，繳交社群績效關鍵指標檢核表與佐證資料。如附件一「特色躍升

計畫績優教師社群遴選要點-社群績效關鍵指標檢核表」，相關文件於辦公室官方網站下載。 

五、遴選作業程序： 

績優教師社群遴選作業由特色躍升計畫辦公室依各社群繳交之「特色躍升計畫績優教師社群遴選

要點-社群績效關鍵指標檢核表」核實點數，並由本校「特色躍升計畫委員會」進行審議，經校長

核定後公告。 

六、名額與獎勵： 

績優教師社群遴選數以本計畫年度總社群數之50%為上限。本辦公室將公開表揚獲獎社群，並

予以績優社群獎狀以玆鼓勵。針對前一學年度績優教師社群，若願意續辦社群，得補助一位兼

任研究工讀生(RA)之經費；該兼任研究工讀生，須為本校在學學生。其相關獎勵與每年度增加

之補助總經費上限由「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特色躍升計畫教師研究成長社群補助要點」規範之，

並依特色躍升計畫辦公室公告為主。 

七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特色躍升計畫經費支應。 

八、本要點經特色躍升計畫委員會通過，送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過後，並陳請校長

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